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
期貨商、期貨交易輔助人接受特定客戶授權委託自律規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7條
為避免影響市場安定，期貨商或期貨交易輔助人接受授權委託，應落實分層負責，加強內部控制，並注意下列事項：
一、受託買賣人員平時應維持良好之體力與精神狀況，接受客戶委託時應集中注意力，對於客戶電話委託內容宜再次複述確認，以降低錯誤發生機會。
二、宜考量自身因素，適度加強電腦輔助交易系統，提供下單邏輯檢測功能，以分擔受託買賣人員之工作量，避免人為疏失造成錯誤。
三、宜考量受託買賣人員之專業職能及其身心狀況等個別差異，賦予適當之職務與工作負荷量，避免不當之工作配置，影響工作績效。
四、宜依本身的風險承受能力、風險管理政策、對客戶徵信與風險評估的結果等各項因素，建立下單電腦系統安全控管機制；對於密集、顯著優於市價將大量成交之委託，應有重覆確認之功能。上述電腦系統安全控管機制應經過交易電腦系統測試。
五、接到一定數量以上之委託單應經由部門主管簽核。
六、建置上述下單電腦系統安全控管機制者，納入內部控制制度。
七、受託買賣授權委託時，應於委託單標註「授權委託」字樣，與其他種類委託單可明顯區別。
期貨商或期貨交易輔助人因接受授權委託造成市場衝擊時，除儘速處理外，亦應同時通報主管機關、臺灣期貨交易所或相關單位，俾將市場影響降到最低。
期貨商或期貨交易輔助人因接受授權委託發生錯帳或因交易人之錯誤受理交易人申請更正帳號，除儘速處理外，若錯帳數量或金額達臺灣期貨交易所「期貨商錯帳及更正帳號申報處理作業要點」第5點(二)之媒體資料申報標準，則應在發現錯帳時即通報臺灣期貨交易所(僅發生帳號錯誤之錯帳除外)，俾將市場影響降到最低。
	第7條
為避免影響市場安定，期貨商或期貨交易輔助人接受授權委託，應落實分層負責，加強內部控制，並注意下列事項：
一、受託買賣人員平時應維持良好之體力與精神狀況，接受客戶委託時應集中注意力，對於客戶電話委託內容宜再次複述確認，以降低錯誤發生機會。
二、宜考量自身因素，適度加強電腦輔助交易系統，提供下單邏輯檢測功能，以分擔受託買賣人員之工作量，避免人為疏失造成錯誤。
三、宜考量受託買賣人員之專業職能及其身心狀況等個別差異，賦予適當之職務與工作負荷量，避免不當之工作配置，影響工作績效。
四、宜依本身的風險承受能力、風險管理政策、對客戶徵信與風險評估的結果等各項因素，建立下單電腦系統安全控管機制；對於密集、顯著優於市價將大量成交之委託，應有重覆確認之功能。上述電腦系統安全控管機制應經過交易電腦系統測試。
五、接到一定數量以上之委託單應經由部門主管簽核。
六、建置上述下單電腦系統安全控管機制者，納入內部控制制度。
七、受託買賣授權委託時，應於委託單標註「授權委託」字樣，與其他種類委託單可明顯區別。
期貨商或期貨交易輔助人因接受授權委託造成市場衝擊時，除儘速處理外，亦應同時通報主管機關、臺灣期貨交易所或相關單位，俾將市場影響降到最低。
期貨商或期貨交易輔助人因接受授權委託發生錯帳，除儘速處理外，若錯帳數量或金額達臺灣期貨交易所「期貨商錯帳申報處理作業要點」第4點(二)之書面申報標準，則應在發現錯帳時即通報臺灣期貨交易所(僅發生帳號錯誤之錯帳除外)，俾將市場影響降到最低。
	配合臺灣期貨交易所開放期貨商因交易人之錯誤申報更正帳號、原書面申報調整為媒體資料申報，及作業要點名稱修正，爰修訂本條文第3項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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